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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縣（市）國土規劃作業第 32次研商會議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規劃手冊重要修正內容 

壹、背景說明 

全國國土計畫業經行政院於 107 年 4 月 27 日院臺

建字第 1070172823 號函核定、內政部 107年 4月 30日

公告實施。為利後續擬定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作

業之推動，本署城鄉發展分署刻委託研擬直轄市、縣（市）

國土計畫規劃手冊（以下簡稱本手冊），並陸續於歷次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規劃研商會議中，就部分疑

義內容進行說明及調整。目前 10 月版本（完稿草案）

已上傳至本署「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專區」網站，

供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國土規劃之參考。 

另本署於 107 年 11 月～12 月間陸續召開直轄市、

縣（市）國土規劃研商會議瞭解辦理進度，本署城鄉發

展分署遂依前開研商會議相關結論，補充研提空間發展

構想及因地制宜土地使用管制研擬方式，並修正成長管

理計畫及未登記工廠管理（輔導及清理）計畫等內容。

為利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後續規劃作業，爰召開

本次會議研商。 

貳、報告事項： 

報告案一、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辦理進度 

說明： 

（一）依據國土計畫法第 45條規定，直轄市、縣（市）國土

計畫應於 109 年 4 月 30 日前公告實施，考量前開日

期迄今約 15個月，該段期間應辦理計畫草案規劃、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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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展覽及公聽會、提直轄市、縣（市）及本部國土計

畫審議會審議、核定等相關作業，為順利依前開日期

完成該法定作業，爰應妥予安排規劃後續辦理進度。 

（二）按本署 107年 7月 13日召開「直轄市、縣（市）國

土計畫規劃作業第 5次研商會議」結論，後續直轄市、

縣（市）國土計畫應函送本部核定時間如下： 

1.第 1批：新北市、桃園市、臺中市、臺南市及高雄

市，應於 108年 4月 30日前送本部審議。 

2.第 2批：基隆市、新竹市、宜蘭縣、新竹縣、苗栗

縣、彰化縣及南投縣，應於 108 年 7 月 31 日前送

本部審議。 

3.第 3批：雲林縣、嘉義縣、屏東縣、花蓮縣、臺東

縣及澎湖縣，應於 108年 10月 31日前送本部審議。 

（三）按本署評估，從完成計畫草案規劃後，到公開展覽及

公聽會、提直轄市、縣（市）及本部國土計畫審議會

審議、核定等相關作業所需作業時間至少為 10個月，

本署據以推算各批次作業時間如下： 

 
程序 作業時間 第 1批 第 2批 第 3批 

辦理公開展覽及公聽會 1個月 107.11.30 108.02.28 108.05.31 

提直轄市、縣（市）國土

計畫審議會審議 

（含提大會及修正計畫

草案） 

4個月 107.12.31 108.03.31 108.06.30 

函報本部 ─ 108.04.30 108.07.31 108.10.31 

提本部國土計畫審議會

審議 

（含提大會及修正計畫

草案） 

4個月 108.08.31 108.11.30 109.02.28 

核定 1星期 108.09.07 108.12.07 109.03.07 

公告實施 ─ 109.04.30 109.04.30 109.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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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請直轄市、縣（市）政府說明目前辦理進度(詳附表 1)，

並就前開規劃作業時間(詳附表 2)有無窒礙難行之處

表示意見。 

擬辦：請直轄市、縣（市）政府加速趕辦，並請本署作業單

位按進度控管，如有進度未如預期者，應即時提醒直

轄市、縣（市）政府積極趕辦。 
 

報告案二：本部協助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國土計畫配

套措施 

說明：  

（一）成立本部國土計畫審議會專案小組，赴各直轄市、縣

(市)國土計畫審議會列席，以利後續審議作業 

1.依據內政部國土計畫審議會設置要點第 12點規定：

「本會為審議第二點各款事項，得由委員組成專案

小組，必要時，得推定委員或商請業務有關機關指

派人員實地調查，召開專案小組會議，釐清事實及

法律問題，並提出建議，供本會會議討論及審議之

參考。」考量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案件量甚多

（計 18案），且各該直轄市、縣(市)計畫內容議題

繁複，為利後續大會審議作業順行，並依法如期於

109年 4月 30日前完成公告實施，本部國土計畫審

議會業已成立專案小組，分由專案小組委員赴各直

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審議會，就各該國土計畫(草

案)個別議題先行瞭解。 

2.至於專案小組組成方式，由 4位專家學者委員（按：

名單嗣後提供）及經濟部、國防部、財政部、交通

部、國家發展委員會、行政院環境保護署、行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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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委員會等機關委員組成。 

3.為使本部審議會委員充分掌握各直轄市、縣(市)國

土計畫於審議期間討論之重要議題，並利於後續審

議作業順利銜接，請直轄市、縣(市)政府後續於召

開直轄市、縣(市)級國土計畫審議會時，一併通知

本部審議會各負責專案小組專家學者委員列席，聽

取直轄市、縣(市)級委員意見，惟本部委員不進行

實質審查，以尊重直轄市、縣（市）層級國土審議

會之審議權限。 

4.又本部國土計畫審議會委員出席相關費用，並由本

部編列預算支應。 

（二）拜會直轄市、縣(市)首長及附屬局(處)長，說明直轄

市、縣(市)國土計畫政策內涵 

1.本次推動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規劃作業，除

銜接過去直轄市、縣（市）區域計畫之規劃內容外，

應依本法規定研擬國土空間發展策略、成長管理計

畫、部門空間發展策略、氣候變遷調適及國土防災

策略，並按四大國土功能分區因地制宜的訂定土地

使用指導事項等。 

2.考量各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草案）內容皆

須依循「全國國土計畫」內容指導，為充分說明上

位計畫之相關政策方向，又逢直轄市、縣(市)首長

新任，本部將陸續安排至直轄市、縣（市）政府，

向縣市首長及附屬局（處）長（包含行政單位、規

劃團隊、各該國土計畫審議會等）說明當前政策方

向、內涵及其影響情形，俾其積極配合政策。 

3.為使前開拜會行程聚焦討論，本署前於 108年 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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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日台內營字第 1080800384 號函，請各直轄市、縣

(市)國土主管機關先行向新任首長及局（處）長報

告縣市國土計畫規劃重點及目前辦理情形，並彙整

府內待釐清議題或須由本部協助事項，俾拜會過程

討論及協處。爰請直轄市、縣(市)政府說明目前向

各該縣市首長報告情形。 

4.另有關拜會行程，本部後續將與承辦單位再行協調

確認。 

擬辦：請直轄市、縣（市）政府依限提供各該待釐清議題或

須由本部協助事項，後續並請各縣市國土主管機關協

助本部排定相關拜會時程。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新北市 呂欣潔 魏巧蓁 李晨光
1200萬

(1200萬)
106.7.15 106.10.13 106.11.10 107.01.12 107.01.22 107.0122 107.1.29 已完成 106.8底前

7/27辦理專家學者座談會

，9/6期中審查

1.107.05.11新北府城規字第

107087013號函請領第1期款

2.10712.22新北府城規字第

1072439966號函請領第2期款

3.預計108.1舉辦7場民眾座談

會議

長豐 V V

桃園市 蔡亞汝 呂依錡 李晨光
780萬

(800萬)
106.7.15 106.7.24 106.8.8 106.8.14 106.9.5 106.10.16 已完成 無 無 107.04

106.12.06已送期中報告書

，但為配合本府實際執行

需要，並加速整體作業程

序，將期中成果內容納入

期末併同審查

107.1

107.03.31已

送期末報告

書

107.12.28已

送修正期末

報告書

1.106.10.25 工作計畫書審議

完成

2.106.12.04 修正後工作計畫

書同意備查

3.107.12.13 營建署撥付第1

期補助款(180萬)

世曦 V V

臺中市 林國昌 林漢彬 蘇家正 1140萬 106.6.23 106.7.26 106.7.19 106.8.10 106.08.10 106.08 106.08.28 106.08 106.09.08 已完成 無 無

106.11.12

送期中報

告，預定

107.03召

開會議

107.3.23.召開期中審查，

5月3日前繳交修正期中報

告書，已於107.5.18召開

科內工作會議，規劃單位

於6月28日提送修正報告內

容，7月19日召開跨局處機

關工作會議，規劃單位以

完成修正，本局於8月16日

同意期中內容備查。

108.01 107.03.01來函請領第2期款 長豐 V V

臺南市 蘇奕端 高㬏婈
戴大雄

陳鵬升

1650萬

(1650萬)
- 106.6.5 106.6.27 106.6.27 106.7.7 106.7.10 106.7.28 106.7.28 106.7.31 106.8.14 已完成 106.11.13 106.11.10 107.03 107.03.22 107.7.31

107.12.5(已

提交，未審

查)

預計108年初審查期末報告(先

召開工作會議初審)，107年7

月26日召開期中審查會議。

106.12.12召開期初審查會。

長豐 V V

高雄市 黃嘉怡 蔡佾蒼 劉富美
950萬

(950萬)
106.5.26 106.6.29 106.7.12 106.7.12 106.7.26 106.7.31 106.8.2 已完成 106.10.15 106.12前 107.05.29

已送，尚未

審查

1.106.9.13、107.7.24營建署

撥付本府第1、2期補助款。

2.106.11.7期初報告審查通

過。

3.107.5.29期中報告書審查通

過。

4.107.3.2、107.7.30召開專

家學者座談會

5.107.9.14廠商已檢送期末報

告，刻依本府意見修正中。

城都 V V

基隆市 謝亞丞 馮景瑋 黃韻宇

693萬

5000元

(700萬)

106.7.15 106.09.15 106.09.29 106.09.29 106.10.11 106.10.11 106.11.03 106.11.03 已完成 無 無 107.06.20

107年11月26日召開期中審

查會議，俟規劃單位修正

後送府核定。

106.11.28請領第1期款(160

萬)。
睿誼 V

新竹市 楊惠婷 張　正 蘇麗元
485萬

(500萬)
106.04.21 106.05.09 106.06.02 106.06.15 106.6.20 已完成 無 無 107.03前 107.04.12 107.09.01

106.08.16營建署撥付本府第1

期款

107.04.12審查期中報告書

107.05.14廠商檢送修正後期

中報告書

107.07.04檢送期中修正本予

各單位

107.07.10向內政部請領第2期

款

107.08.07營建署撥付本府第2

期款

107.12.19召開專家學者座談

會

長豐 V V

宜蘭縣 謝幸芳 張　正 黃韻宇
950萬

(950萬)
106.7.15 106.08.10 106.09.01 106.09.01 106.09.07 106.09.07 106.09.25 106.09.25 106.09.29 106.10.01 已完成 無 無

106.11.29

送期中報

告，預定

107.06召

開期中報

告審查會

議

107.06.22 107.09.02
已送，尚未

審查

107.02.13請領第1期款(180

萬)

107.08.16請領第2期款(270

萬)

境群 V V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規劃案執行進度表

縣市
縣市政

府窗口

營建署

窗口

分署窗

口

契約金額

(預算金

額)

第2

期款採購案件上網 開標 評選 決標 簽約 期初報告 期中報告 期末報告

採購程序
完成配合

款編列

履約管理

備註
規劃

單位

第1

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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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 林佩玟 姚佳君 蘇麗元
920萬

(950萬)
106.7.15 106.08.07 106.08.22 106.08.22 106.08.31 106.08.31 106.09.13 106.09.13 106.09.14 106.09.14 已完成 無 無 107.5.13 107.05.10

107.11.09檢

送報告書，

預計1月中下

旬召開審查

會

1.廠商於106.10.06提送工作

計畫書至府，業於106.10.25

召開審查會議完竣

2.106.12.01請領第1期款180

萬元

3.107.06.12召開期中審查會

議，107.09.12核定期中報告

書。

4.107.08.20請領第2期款270

萬元。

長豐 V V

苗栗縣 吳勇霆 姚佳君 蘇家正
1170萬

(1200萬)

106.6.26

106.10.18
106.7.18

106.7.18

106.11.7
106.7.26

106.7.26

106.11.13
106.11.21 106.8.15 106.11.21 已完成 107.08.01 107.09.19

1.工作計畫書業於107.06.12

准予備查

2.1070626-0725公開徵求意見

並召開說明會

3.期初報告業於107.12.24准

予備查

4.預計107年1月9日前檢送期

中報告書

長豐 V

彰化縣 溫志偉 林漢彬 駱和勤
563萬

8,596
106.7.15 106.7.7 106.7.25 106.7.26 106.7.31 106.8.21 已完成 106.9.27 106.12前

106.12.28函送期中報告書

，107.03.16召開期中報告

審查會議

107.10.25
已送，尚未

審查

106.10.12請領第1期款(180

萬)

預計107年5月底繳交修正後期

中報告書

龍邑 V V

南投縣 倪淑真 張永樹 林岳標
585萬

(590萬)
106.7.15 106.9.08 已完成 無 無

107.4.24

提送

107.7.3日召開第一次審查

，修正後再提第二次審

查。

1.規劃公司於106.10.06提送

工作計畫書。預計於106年12

月12日召開工作計畫書審查。

2.已完成5場(集集、水里、中

寮、國姓、名間)地方座談

會。3.已於107年9月及11月召

開兩場與各部門(產業、原住

民)工作會議。

台灣

世曦

雲林縣 廖健男 陳仲篪 駱和勤 (719萬) 106.7.15 106.08.29 106.09.12 106.09.29 106.10.18 106.8.15 106.10.26 已完成 106.12.15 106.12.26

中華

經濟

研究

院

嘉義縣 黃淑婷 李冠德
戴大雄

陳鵬升

1,392萬

(1500萬)
106.7.15 106.8.7 106.8.25 106.9.14 106.10.3 106.8.30 106.11.13 已完成 107.2.11 107.2.9 107.7.31 107.09.04

預定108.01.25前檢送期末報

告書

成大

基金

會+

台灣

世曦

V V

屏東縣 林沐陽 魏巧蓁
蔡政和

邱子章

530萬

(555萬

6,000)

106.6.26 106.7.11 106.7.11 106.7.25 106.7.25 106.8.14 106.8.14 106.7.30 106.8.14 已完成 無 無

107.3月底

前檢送期

中報告書

107.3.16送期中報告書，

已於107.5.29召開期中報

告書審查會議，並於

107.6.28檢送修正後期中

報告書在案

執行細節如

備註
執行細節如備註

國立

屏東

大學

V V

花蓮縣 劉大瑋 周　芸 余志偉 (700萬) 106.7.15 106.7.24 106.8.9 106.8.9 106.8.25 106.8.25 106.9.1 106.9.1 106.9.15 106.9.15 已完成 106.12.14 106.12.13 107.7.2 107.6.28

工作計畫書已於106.9.18送府

並於106.9.28審查通過，期初

報告已於107.2.27召開審查會

同意備查。

峻超

工程

顧問

有限

公司

V

臺東縣 曹佳琪 陳仲篪
黃清和

劉富美

(611萬

1000)
106.7.15 106.8.30 106.9.13 106.9.13 106.9.22 106.9.22 106.10.3 106.10.3 106.10.20 105.11.03 已完成 無 107.03.30

107.09.26召開期中報告書

審查會議

107.11.26召開期中報告書

審查工作會議

107.12.14期中報告原則同

意通過

工作計畫書已於106.11.17送

府並安排於106.12.1審查通過

106.11.28請領第1期款(220

萬)

睿誼

工程

顧問

股份

有限

公司

V

澎湖縣 王冠元 李冠德
蔡政和

邱子章
(612萬) 106.6.3 106.6.20 106.7.4 106.7.4 106.7.19 106.7.19 106.7.19 106.7.19 已完成 無 無 106.12

工作計畫書(修正版)於106 年

8 月15 日(二)府建城字第

1060047760 號同意備查

崑山

科技

大學

+翔

意顧

問公

司
說明：

1.依規定採購程序與配合款編列事宜得併行辦理。

2.後續辦理情形請填寫實際進度欄位。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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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國土計畫作業預定期程表 

縣市 

辦理公開展覽 

及公聽會 

提直轄市、縣（市）國

土計畫審議會審議（含

提大會及修正計畫草

案） 

函報本部 

提本部國土計畫審議會

審議（含提大會及修正

計畫草案） 

核定 公告實施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新北市 107.11.30 107.12.31 108.04.30 108.08.31 108.09.07 109.04.30 

桃園市 107.11.30 107.12.31 108.04.30 108.08.31 108.09.07 109.04.30 

臺中市 107.11.30 107.12.31 108.04.30 108.08.31 108.09.07 109.04.30 

臺南市 107.11.30 107.12.31 108.04.30 108.08.31 108.09.07 109.04.30 

高雄市 107.11.30 107.12.31 108.04.30 108.08.31 108.09.07 109.04.30 

基隆市 108.02.28 108.03.31 108.07.31 108.11.30 109.12.07 109.04.30 

新竹市 108.02.28 108.03.31 108.07.31 108.11.30 109.12.07 109.04.30 

宜蘭縣 108.02.28 108.03.31 108.07.31 108.11.30 109.12.07 109.04.30 

新竹縣 108.02.28 108.03.31 108.07.31 108.11.30 109.12.07 109.04.30 

苗栗縣 108.02.28 108.03.31 108.07.31 108.11.30 109.12.07 109.04.30 

彰化縣 108.02.28 108.03.31 108.07.31 108.11.30 109.12.07 109.04.30 

南投縣 108.02.28 108.03.31 108.07.31 108.11.30 109.12.07 109.04.30 

雲林縣 108.05.31 108.06.30 108.10.31 109.02.28 109.03.07 109.04.30 

嘉義縣 108.05.31 108.06.30 108.10.31 109.02.28 109.03.07 109.04.30 

屏東縣 108.05.31 108.06.30 108.10.31 109.02.28 109.03.07 109.04.30 

花蓮縣 108.05.31 108.06.30 108.10.31 109.02.28 109.03.07 109.04.30 

臺東縣 108.05.31 108.06.30 108.10.31 109.02.28 109.03.07 109.04.30 

澎湖縣 108.05.31 108.06.30 108.10.31 109.02.28 109.03.07 109.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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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討論事項 

議題一、空間發展構想圖繪製方式（如附件 1） 

議題二、成長管理計畫之「城鄉發展總量」撰擬原則（如附

件 2） 

議題三、未登記工廠管理（輔導及清理）計畫撰擬調整（如

附件 3） 

議題四、另訂因地制宜土地使用管制原則之撰擬架構（如附

件 4） 

議題五、「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基本資料摘要表」、「直

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應表明事項檢核表」之填

寫內容（如附件 5） 
 

肆、臨時動議 

伍、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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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一、空間發展構想圖繪製方式 

說明： 

（一）目前手冊草案已研擬「空間發展構想圖」相關內容，

於該手冊草案第二部分第三章第一節「空間發展構想

圖」，載明該部分內容分為「空間結構現況」及「空間

發展構想」，簡要說明如下： 

1.空間結構現況： 

(1)以城鄉空間發展之現況分析為基礎，針對城鄉結

構、產業發展、運輸系統等面向，進行分析空間

結構現況、各區域空間定位，並繪製為圖說。 

(2)圖說內容建議包括都會區核心、成長地區、發展

遲緩或衰退地區、調整各個空間功能、發展策略、

規劃交通路網、公共設施配置之基礎等。 

2.空間發展構想： 

(1)依據已繪製之空間結構現況、各區域空間定位分

析結果，綜合考量地區發展特色、條件與限制後，

訂定合宜之空間發展構想，並繪製為圖說。 

(2)圖說內容建議優先標示需保護地區範圍，並套疊

空間發展計畫、成長管理計畫、氣候變遷調適及

國土防災計畫、部門空間發展計畫、國土功能分

區及分類示意圖、國土復育促進地區建議劃定地

區範圍、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之優先規劃地區等相

關構想圖。 

（二）經檢視各直轄市、縣（市）目前之空間發展圖說表述

方式各有不同，為便於與成長管理章節接軌，並有助

後續審議，及定義未來發展地區之區位，故本次刪除

原「空間結構現況圖」，並加強「空間發展構想圖」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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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質計畫之連結。按本次修正後「空間發展構想圖」

圖說內容如下： 

表1 「空間發展構想圖」圖說內容 

 「空間發展構想圖」之基本元素包含下列項目： 

1. 基本底圖：海港、空港、高鐵、臺鐵、高速公路／快速道路、道路（省道以

上等級）、河川水系、縣市界。 

2. 既有發展地區：含都市計畫區、工業區、鄉村區、開發許可地區。 

3. 未來發展地區：新增住商用地、新增產業用地。 

4. 需保護地區：藍綠帶環境資源、宜維護農地、海洋生態資源。 

5. 其他：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範圍等其他資訊。 

6. 重大建設計畫：已核定之重大建設計畫，含產業、公共設施、公用事業等。 

 前開項目之「既有發展地區」及「未來發展地區」分布範圍之繪製方式可參照以

下原則。 

1. 既有發展地區 

(1) 洽詢內政部營建署及地方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取得都市計畫、開發可案件、

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等圖資。 

(2) 自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資中，擷取鄉村區、工業區範圍；開發許可案件圖

資中，扣除農村社區土地重劃、特定專用區屬水資源設施案件。 

(3) 以前開鄉村區、工業區、都市計畫地區、開發許可地區等，建立既有發展地

區參考圖資，繪製為空間分布範圍示意圖，標示其既有發展地區之區位。 

2. 未來發展地區之繪製方式 

(1) 新增產業用地：包含製造業用地、科學工業園區用地、倉儲用地、輔導未登

記工廠用地等。 

(2) 新增住商用地：包含住宅用地、商業用地等。 

(3) 新增其他發展需要類型用地。 

 

以上項目詳如下圖，並建議使用與下圖相同之圖例以便綜整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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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辦：依研商結論納入本手冊，俾供直轄市、縣（市）政府

辦理規劃作業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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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二、成長管理計畫之「城鄉發展總量」撰擬原則 

說明： 

（一）目前規劃手冊草案「成長管理計畫」一節之「城鄉發

展總量」，係考量未來 20 年發展需求，指認既有發展

地區、新增產業發展用地及未來發展需求地區等，其

計算應遵照全國國土計畫第五章第二節貳、城鄉發展

總量之指導，敘明以下各類地區之面積、區位： 

1.既有城鄉發展地區：含鄉村區、工業區、都市計畫

地區、開發許可地區。 

2.新增產業用地：含新增產業用地、新增科學園區用

地等。 

3.未來發展地區：重大建設計畫、倉儲用地、未登記

工廠、礦業用地等其他產業新增土地、近 5年、20

年內有具體城鄉發展需求者、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

地區及其他未來發展用地。 

（二）依據近期本署與各直轄市、縣（市）之研商會議內容，

於成長管理之政策意涵、應表明事項、認定標準及統

計方式皆各有表述，不利於發展總量掌握及後續審議

檢視。為清楚定義各類未來發展地區內容及掌握發展

方向，爰本次修正並適度簡化「城鄉發展總量」類別，

並詳列各類地區定義如下： 

表2 「城鄉發展總量」定義及應包含內容 

 城鄉發展總量，係考量未來 20 年發展需求，其計算應遵照全國國土計畫第五

章第二節貳、城鄉發展總量之指導，包括： 

(1) 既有發展地區 

a. 定義 

既有發展地區係指下列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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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既有都市計畫地區。 

II. 既有非都市土地鄉村區、工業區。 

III. 既有非都市土地開發許可地區（不包含農村社區土地重劃、特定專用

區屬水資源設施案件）。 

IV. 其他具城鄉性質之地區：非屬前開 3 類之地區，惟經直轄市、縣(市)政

府評估有納入既有發展地區需要者。 

b. 總量計算方式 

既有發展地區之總量指下列各項面積之總和： 

I. 既有都市計畫地區：以發布實施之都市計畫書所載面積計算之；或以

內政部營建署或各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提供之最新圖資，就圖

形面積計算。 

II. 既有非都市土地鄉村區、工業區：以最新版內政統計要覽所載面積計

算之；或以內政部營建署或各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提供之最新

圖資，就圖形面積計算。 

III. 既有非都市土地開發許可地區（不包含農村社區土地重劃、特定專用

區屬水資源設施案件）：以開發計畫書所載面積計算之；或以內政部營

建署提供之開發許可案件範圍圖資，就圖形面積計算。 

IV. 其他具城鄉性質之地區：由直轄市、縣(市)政府依實際情況，自行決定

計算方式。 

(2) 未來發展地區 

於城鄉發展總量及型態項下，應說明未來發展地區之總量、型態，及其空間範

圍示意圖。 

a. 定義 

未來發展地區係指依據產業、住商或其他城鄉發展需求，推估未來 20 年

所需使用面積（按：推估方式，請參酌本手冊第二部分、貳、現況發展與

預測），並依區位適宜性分析後（按：區位原則詳如後 2.未來發展地區之

相關內容），所指認之發展空間區位，其並不一定直接等於推估面積。 

前開三類需求型態之定義如下： 

I. 新增產業用地：包含製造業用地、科學工業園區用地、倉儲用地、輔

導未登記工廠用地等。 

II. 新增住商用地：包含住宅用地、商業用地等。 

III. 新增其他發展需要類型用地。 

b. 總量計算方式 

應依據未來發展定區之劃設主要目的，界定其性質屬下列何種型態，並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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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區範圍面積計算總量。 

I. 新增產業用地 新增產業用地需求總量，應於「民國 101 年以前開發的

產業用地為完全利用」之前提下推估之，推估方式建議參酌前述發展

預測乙節有關二級產業用地需求總量之說明。 

惟新增產業用地之發展總量，應依下列方式計算，此係為在綜合考量

產業發展、環境容受力及敏感條件後設定之供給總量，不一定直接等

於需求總量。 

i. 製造業用地：該類面積不包含科學工業園區、倉儲用地、礦業用

地、輔導未登記工廠用地、及其他經核定之重大建設計畫用地；

各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該類面積總和，原則不得超過全國國

土計畫規定之 3,311 公頃，惟得於提出符合當地環境容受力之相

關事證情形下（例如，經水利主管機關同意供水之相關文件），並

經中央產業主管機關同意情況下，酌予調整。 

ii. 科學工業園區用地：各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該類面積總和，

原則不得超過全國國土計畫規定之 1,000 公頃。 

iii. 倉儲用地：由直轄市、縣(市)政府按實際需求劃設，並計算面

積。 

iv. 輔導未登記工廠用地：由直轄市、縣(市)政府按實際需求劃設，

並計算面積。 

v. 其他：由直轄市、縣(市)政府按實際需求劃設，並計算面積。 

II. 新增住商用地 

由直轄市、縣(市)政府按實際需求劃設，並計算面積。 

III. 新增其他發展需要類型用地 由直轄市、縣(市)政府按核定計畫或實際

需求劃設，並計算面積。 

 

（三）另為協助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掌握未來發展地區

中，擬劃設為城 2-3 之發展型態、區位及優先順序，

並避免與全國國土計畫之指導產生競合，故於本手冊

研擬納入「城鄉發展地區第二之三類檢核表」俾供劃

設條件檢核參據，並以每一劃設地區填列乙式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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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城鄉發展地區第二之三類檢核表 

1.計畫名稱：                                                             

2.劃設條件 

（1）□經核定重大建設計畫 

（□產業性質 

□重大公共設施 

□重大公用事業 

□其他         ） 

□城鄉發展需求地區 

辦理進度 

 已核定  （核定公函字號）    

 公開展覽（日期及公函字號）  

 申請中 （受理單位及公函字號） 

 其他 

具體規劃內容（註：、至少擇一填寫） 

 規劃原則 

 發展構想 

 實施年期 

財務計畫 

 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 

    （財政、地政認可文件）     

 政府興辦之使用許可 

（編列預算或經費補助證明文件） 

 其他                           

（2）□適度擴大原區域計畫法

規定下之鄉村區或工業

區範圍（註：、、

、至少擇一填寫） 

（於符合直轄市、縣

（市）國土計畫之成

長管理計畫及鄉村地

區整體規劃下） 

為居住需求者 

 當地人口發展趨勢及人口結構情形分析 

 當地鄉（鎮、市、區）範圍內既有鄉村區可

建築土地並無閒置或可提供再利用情形分析 

 當地鄉（鎮、市、區）範圍內既有鄉村區可

建築土地發展率 

為產業需求者 

 當地既有產業相容分析 

 當地鄉（鎮、市、區）範圍內既有工業區並

無閒置或可提供再利用情形分析 

 當地鄉（鎮、市、區）範圍內既有工業區發

展率 

為提供或改善基礎公共設施者 

 屬提供或改善污水處理設施、自來水、電

力、電信、公園、道路、長期照護或其他必

要性公共設施 

 屬服務當地既有鄉村區或工業區者 

為提高當地生活環境品質者 

 當地既有鄉村區居住密度高於全國標準分析 

 



附件 2 

17 

（3）□依原區域計畫法規定取

得開發許可案件或依本

法取得使用許可案件適

度擴大範圍者 

 與原開發許可計畫或使用許可計畫範圍相毗鄰 

 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屬同一興辦事業計畫

（核准興辦事業計畫或原則同意文件公函）   

3.發展型態 

新增產業用地  製造業用地                    公頃 

 科學工業園區用地              公頃 

 倉儲用地                      公頃 

 輔導未登記工廠                公頃 

 其他                          公頃 

新增住商用地  住宅用地                      公頃 

 商業用地                      公頃 

其他                                公頃 

                               公頃 

                               公頃 

4.發展區位 

基本條件  非位屬符合國土保育地區第 1 類之土地 

 非位屬符合農業發展地區第 1 類之土地 

符合成長區位情形（至少符合 7

項之一） 

 大眾運輸場站周邊一定距離範圍內者（原則為

500m） 

 鄉公所所在地 

 相鄰 2 公里內都計間之非都土地，為擴大或整

合都計者 

 原依區域計畫法劃定之鄉村區或開發許可地區

周邊，或位屬既有都市計畫周邊一定距離範圍

內，為與各該都市計畫整合發展者 

 既有都市計畫之住宅區或商業區發展率達

80%，且各該都市計畫無可釋出農業區；或為因

應當地人口發展趨勢或人口結構變遷，提供或改

善必要公共設施服務水準者 

 既有都市計畫之工業區或產業相關分區發展率

達 80%，各該都市計畫無可釋出農業區者；或

位屬高速公路或快速道路交流道、高鐵車站、臺

鐵車站 5 公里範圍內或國際機場、國際港口 10

公里範圍內，可提供旅運服務或運用其運輸系統

滿足需求者 

 原依區域計畫法劃定之鄉村區、工業區、開發許

可區之擴大，或重大建設計畫及其必要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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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敏感地區 環境敏感地區 

 資源利用敏感類                                

 生態敏感類                                                

 文化景觀敏感類                                            

 災害敏感類                                                

 其他 

 無 

5.發展優先順序 

 既有都市計畫內都市發展用地 

 既有都市計畫內農地 

 屬於 5 年內有具體需求，且符合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劃設條件之地區，並以

鄰近既有都市計畫地區、非都市鄉村區、工業區、產業園區、開發許可地區周邊

地區者為優先 

（□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 / □申請或變更使用許可（開發許可）） 

 屬興辦國防、行政院核定之重大建設或緊急救災安置需要者 

 

擬辦：依研商結論納入本手冊，俾供直轄市、縣（市）政府

辦理規劃作業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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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三、未登記工廠管理（輔導及清理）計畫撰擬調整 

說明： 

（一）有關未登記工廠管理（輔導及清理）計畫，目前本手

冊草案係依據全國國土計畫指導，配合相關研商會議

內容綜整如下表： 

表4 未登記工廠管理（輔導及清理）計畫原建議內容 

項目 建議內容 

未登記工

廠資訊調

查成果說

明 

1. 現況說明：說明轄區內未登記工廠數量、區位、面積、產業類別、土

地使用分區及用地編定、聚集情形、違規情形、產值、是否非屬低

污染產業等資訊 

2. 按未登記工廠之產業類別判別是否非屬低污染產業，此應依據未登

記工廠補辦臨時工廠登記辦法第 4 條規定判定，低污染事業指非屬

該條文附件所列之行業。 

3. 提出未登記工廠分級分類輔導內容，以利制定相應的輔導與清理措

施。 

4. 參照資料：曾辦理之未登記工廠調查報告、國土測繪中心國土利用

現況調查、農委會農業及農地資源盤查結果、都市計畫、非都市土

地等圖資，彙整經濟部工廠登記、違規取締案件等 

5. 得以地理資訊系統或資料庫方式呈現 

優先輔導

區位指認 

屬於下列情形之一者，建議列為優先輔導遷廠（轉型）對象、優先輔導

土地合法使用地區，說明此地區之區位、面積、範圍、優先處理次序等，

並繪製分布區位示意圖（得參酌如下臺中市未登記工廠優先輔導地區示

意圖）。 

1. 優先輔導遷廠（轉型）對象 

1) 非屬低污染產業 

2) 位於符合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或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劃設條件

之區位 

2. 優先輔導土地合法使用地區 

1) 屬聚集達一定規模以上或在地產業鏈結程度高之既存未登記工

廠聚落，經產業主管機關認定符合中央或地方產業發展需求、產

業政策，具有優先輔導合法必要者：建議以國土利用現況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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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建議內容 

農地資源盤查結果等資料，估算未登記工廠聚集程度，並由產業

主管機關依據未登記工廠資訊調查成果及未登記工廠分級分類

輔導內容，查核指認優先輔導土地合法使用地區 

2) 避免位於符合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或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劃設

條件之區位 

輔導遷廠

推動措施 

1. 無法輔導其轉型經營者，配合產業主管機關各項土地優惠措施及廠

地供給資訊，遷移至合法產業園區（或產業用地）及其他可供設廠

土地 

2. 如為此而有新設產業園區或產業用地之規劃，應依城鄉發展之區位

規劃原則，並循都市計畫檢討、變更或新訂擴大都市計畫、依本法

國土功能分區分類檢討變更、使用許可程序、環境影響評估法、水

土保持法及其他法令規定辦理 

3. 指定輔導遷廠地區應依其產業園區性質指定引進未登記工廠產業類

別，並推估容納數量。 

輔導轉型

推動措施 

1. 規劃轉導未登記工廠轉型為符合所屬國土功能分區分類下容許使用

範疇之產業使用 

2. 產業轉型之誘因及輔導措施、適用對象 

輔導土地

合法使用

推動措施 

1. 就優先輔導土地合法使用地區，應基於安全性、公平性、合理性等

原則，循都市計畫檢討、變更或新訂擴大都市計畫、依本法國土功

能分區分類檢討變更、使用許可程序、環境影響評估法、水土保持

法及其他法令規定 

2. 土地合法使用之誘因及輔導措施（如補辦工廠登記、環保、消防、

水利、水保等環境改善協助、諮詢輔導機制等）、適用對象 

國土功能

分區及管

制措施 

1. 應依國土計畫法及相關子法、全國國土計畫規定，將優先輔導土地

合法使用地區評估劃設（檢討變更）為適當之國土功能分區分類 

2. 得研擬土地使用管制指導原則，以為後續輔導土地合法化之依循。 

（二）因上表羅列事項甚多，又直轄市、縣（市）政府目前

大多尚未辦理未登記工廠調查作業，為避免影響本次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辦理進度，故本次提出替

代性作法如下： 

1.倘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第一次擬訂時未及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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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前開表 4所列內容，建議至少說明下列事項： 

(1)轄內未登記工廠概況：轄區內未登記工廠主要分

布區位、推估數量、推估面積、主要產業類別等。 

(2)未登記工廠管理（輔導及清理）構想： 

○1 未登記工廠分類分級。 

○2 輔導及清理構想： 

A.輔導構想：研訂優先輔導合法區位條件、指認

優先輔導區位、範圍、作法。 

B.清理構想：遷廠、轉型區位及範圍等。 

○3 辦理進度。 

○4 主協辦機關。 

○5 未來推動作法：明定一定期限內，由直轄市、

縣（市）產業主管機關完成未登記工廠調查，

並擬定未登記工廠管理（輔導及清理）計畫。 

○6 其他。 

2.前開輔導構想，得由直轄市、縣（市）產業主管機

關就未登記工廠聚集面積達 5公頃以上地區，於符

合中央(或地方)產業發展需求、全國國土計畫未來

發展地區之區位原則、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劃

設條件下，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 

擬辦：依研商結論納入本手冊，俾供直轄市、縣（市）政府

辦理規劃作業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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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四、直轄市、縣（市）因地制宜土地使用管制原則之撰

擬架構 

說明： 

（一）目前手冊草案於「國土功能分區」章節之「土地使用

管制原則撰擬方式」部分，係引述國土計畫法第 23條

第 4項前段相關規定，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得視地方實際需要，依全國國土計畫土地使用指導事

項另訂管制規則。惟並未說明因地制宜之土地使用管

制原則相關說明及範例。 

（二）考量直轄市、縣（市）政府目前確實有研訂因地制宜

土地使用管制需求，故本次於手冊草案補充納入撰擬

因地制宜土地使用管制原則之相關說明，俾供研擬參

考。 

（三）另為利後續審議作業，如有研擬因地制宜土地使用管

制原則需要者，並應研擬相關分析說明，包括管制目

的、適用範圍、現況管制情形、因地制宜管制之必要

情形及其他適法性說明等，前開內容應配合納入技術

報告書說明，以資完整。 

表5 因地制宜之土地使用管制原則撰擬指引 

 按國土計畫法第 10 條規定，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應載明「土地使用管制

原則」，且依據國土計畫法第 23 條第 4 項規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

視地方實際需要，依全國國土計畫土地使用指導事項，由該管主管機關另訂管制

規則，並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故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應於符合全

國國土計畫之土地使用指導事項下，研擬各該土地使用管制原則；此外，直轄市、

縣（市）國土計畫並得考量地方特殊國土保育保安、農業生產環境維護或城鄉發

展之需要下，訂定因地制宜土地使用規定，於各該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公

告實施後，另循程序由直轄市、縣（市）政府另訂管制規則，報內政部核定，否

則不得另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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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土地使用管制原則，其研擬方向如下： 

(1) 全國國土計畫已明定國土功能分區分類之土地使用指導事項，直轄市、縣（市）

國土計畫應於符合指導事項下，研擬更細緻之管制原則，包含： 

a. 適用之區位。 

b. 可建築用地及其強度。 

c. 應經申請同意使用項目、條件、程序。 

d. 申請同意使用項目。 

e. 禁止或限制使用及其他應遵行之土地使用管制事項。 

(2) 前開適用區位應為具體適用之空間範圍，例如全縣（市）、具體可辨識範圍（如○

○森林遊樂區，經有關機關核定公告者）等。 

(3) 計畫內容應表明其另訂規則之區位、以及何種國土功能分區分類之容許使用項目

及使用強度需調整。例如：特定地區之某一國土功能分區分類，不得（或得）允

許作為特定目的等使用，且該範圍內其使用強度得酌予降低。 

(4) 又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訂定比中央主管機關所定之土地使用管制事項更

為彈性的規定，不一定需更為嚴格。 

(5)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如有提出有別於全國國土計畫土地使用指導事項之管

制原則者，應提出定訂管制規定之相關論述，包含當地情況與全國其他地方不同，

說明下列事項，納入技術報告書中： 

a. 管制目的：說明土地使用管制原則訂定之特定目的或目標，例如：為資源維

護、遊客安全、解說服務與教育研究需要，於特定地區得設置相關設施。 

b. 適用範圍：說明土地使用管制原則之適用區位、空間範圍。 

c. 現況管制情形：說明該適用範圍之原依區域計畫法、都市計畫法或國土計畫

法之土地使用管制情形、規則或有關規範。 

d. 因地制宜管制之必要情形（特殊性、相容性、合理性） 

i. 特殊性：中央所定之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無法因應當地特殊需要者。 

ii. 相容性：符合全國國土計畫土地使用指導事項。 

iii. 合理性：符合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空間發展及成長管理計畫內容

者。 

e. 其他適法性說明：說明土地使用管制原則內容是否涉及並符合各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相關法令之規定。 

【範例】土地使用管制原則之撰擬 

假設就 H 縣之國土保育地區第二類訂定土地使用管制原則，舉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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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位屬地質敏感區（山崩與地滑、土石流）者，不得允許作為露營地使用。 

2. 原屬區域計畫編定之甲種建築用地、乙種建築用地、丙種建築用地、丁種建築

用地、遊憩用地，得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同意後，得作為住宅使用，

惟其建築高度不得超過 10 公尺。 

3. 原屬區域計畫編定之農牧用地，非屬特定水土保持區、土石流潛勢溪流、地質

敏感區（山崩與地滑、土石流）、山坡地加強保育地者，得經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同意後，作為農業耕作、農作產銷設施及休閒農業等使用。 
 

 

擬辦：依研商結論納入本手冊，俾供直轄市、縣（市）政府

辦理規劃作業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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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五、「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基本資料摘要表」、「直

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應表明事項檢核表」之填

寫內容 

說明： 

（一）依本署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規劃作業第 5次研

商會議決議，各國土計畫規劃作業將分三批於 108年

4月 30日、7月 31日及 10月 31日提送內政部審議。

考量各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呈現方式略有不同，

故於手冊中納入「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基本資

料摘要表」、「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應表明事項

檢核表」供送審前之自我檢核。 

（二）前揭摘要表及檢核表各項內容需逐一填寫，並於報部

審議時，連同各直轄市、縣（市）之國土計畫一併提

出，以為部內初審依據。 

表6 ○○縣（市）國土計畫基本資料摘要表 
項目 計畫內容 

1 
計畫人口設

定 

現況人口 萬人 

計畫人口 萬人 

2 

城鄉發展總

量 

既有發展地區 公頃 

未來發展

地區 

新增產業用地 公頃 

新增住商用地 公頃 

其他 公頃 

3 宜維護農地面積 萬公頃 

4 未登記工廠資訊（優先輔導區位面積） 家／公頃 

5 國土復育促進地區建議處數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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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縣（市）國土計畫應表明事項檢核表 
查核項目 自評 查核 備註 

一、現況發展與預測 

1 計畫人口 1-1 是否進行居住容受力推

估，並經評估現有合法可

供住宅使用之土地足供居

住需求？ 

□是  

□否 

□是  

□否 

 

1-2 是否進行水資源容受力分

析，並經水利主管機關審

閱？ 

□是  

□否 

□是  

□否 

 

1-3 是否進行廢棄物處理容受

力分析，並經評估可行？ 

□是  

□否 

□是  

□否 

 

2 產業用地

需求 

 是否進行二級產業用地需

求分析 

□是  

□否 

□是  

□否 

 

3 住宅用地

預測 

 是否進行住宅需求分析 □是  

□否 

□是  

□否 

 

二、空間發展計畫 

1.國土空間

整體發展

構想 

 是否依既有發展地區、未

來發展地區、重大建設計

畫等，繪製「空間整體發

展構想圖」 

□是  

□否 

□是  

□否 

 

2. 天然災

害、自然

生態、自

然與人文

景觀及自

然資源保

育構想 

 是否說明空間發展、保

育、管理或利用等相關對

策及重點地區？ 

□是  

□否 

□是  

□否 

 

3.海域保育

或發展構

想 

 是否說明海域地區之空間

發展、保育、管理或利用

等相關對策及重點區位？ 

□是  

□否 

□是  

□否 

 

4.農地資源

保護構

想、宜維

護農地面

積 

4-1 是否依農委會建議方式，

核算宜維護農地面積並劃

設區位？ 

□是  

□否 

□是  

□否 

 

4-2 是否說明農地資源、農業

設施、農田水利等之空間

發展、保育、管理或利用

等相關對策及重點地區？ 

□是  

□否 

□是  

□否 

 

5.鄉村地區

整體規劃 

5-1 是否研擬第一階段鄉村地

區整體規劃課題對策？ 

□是 

□否 

□是 

□否 

 

5-2 是否指認優先規劃地區及

擬定辦理時程？ 

□是 

□否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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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原住民族

土地空間

發展對策 

6-1 是否說明原住民土地使用

現況，包含部落、聚落範

圍及居住、產業、公共設

施發展現況？  

□是 

□否 

□是 

□否 

 

6-2 是否研擬原住民族土地未

來空間發展策略，包含未

來人口推估及空間構想？ 

□是 

□否 

□是 

□否 

 

三、成長管理計畫 

1 既有城鄉

發展總量

及區位 

 是否載明既有發展地區之

面積及區位？ 

□是 

□否 

□是 

□否 

 

2 未來城鄉

發展總量

及區位 

2-1 是否載明近 20 年發展需

求之面積及區位？ 

新增產業需求 

新增住商需求 

○3 其他 

□是 

□否 

□是 

□否 

 

2-2 是否說明近 5 年發展需求

之面積及區位？ 

新增產業需求 

新增住商需求 

○3 其他 

□是 

□否 

□是 

□否 

 

2-3 是否劃設城鄉發展地區第

2-3 類劃設條件，並逐一

檢核符合情形？（詳附表

1） 

□是 

□否 

□是 

□否 

 

2.發展優先

順序 

 是否研擬城鄉發展優先順

序？ 

□是 

□否 

□是 

□否 

 

3.未登記工

廠管理計

畫 

3-1 是否蒐集並盤點未登記工

廠相關資料，包含區位、

範圍及家數？ 

□是 

□否 

□是 

□否 

 

3-2 是否說明未登記工廠調查

成果並提出管理計畫及分

級分類輔導內容？ 

□是 

□否 

□是 

□否 

 

3-3 是否提出優先輔導地區，

並已指明其區位？ 

□是 

□否 

□是 

□否 

 

四、氣候變遷調適計畫 

調適目標

及策略 

 是否針對未來易致災區位

研擬調適策略？  

□是 

□否 

□是 

□否 

 

五、部門空間發展計畫 

發展對策 1-2 是否納入中央部會已核定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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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相關部門計畫？ □否 □否 

1-2 是否涵蓋產業、運輸、住

宅、重要公共設施等四大

部門，並研擬發展對策及

區位？ 

□是 

□否 

□是 

□否 

 

六、國土功能分區分類之劃設、調整、土地使用管制原則 

1 劃設區位

及範圍 

1-1 是否依「國土功能分區劃

設作業手冊」劃設原則，

繪製國土功能分區及分類

示意圖，並統計各分區分

類面積？ 

□是 

□否 

□是 

□否 

 

1-2 「農業發展地區」是否為

各該直轄市、縣(市)農業

主管單位提供之劃設成

果？ 

□是 

□否 

□是 

□否 

 

2 劃設條件 2-1 是否說明國土保育地區內

可建築土地分布範圍、區

位及面積？ 

□是 

□否 

□是 

□否 

 

2-2 是否說明城鄉發展地區第

二類之三劃設範圍？ 

□是 

□否 

□是 

□否 

 

2-3 是否說明既有鄉村區、原

住民族聚落劃設之邊界處

理原則？ 

□是 

□否 

□是 

□否 

 

2-4 是否說明海洋資源地區第

一類之三劃設範圍？ 

□是 

□否 

□是 

□否 

 

2-5 如有新增分類，是否依特

殊性、相容性、公益性、

合理性提出具體說明？ 

□無需求 

□有需求 

 □已說明 

 □未說明 

□是 

□否 

 

3 土地使用

管制原則 

 是否說明直轄市、縣

（市）之各分區分類管制

事項？ 

□是 

□否 

□是 

□否 

 

 是否提出都市計畫配合檢

討之事項及機制？ 

□是 

□否 

□是 

□否 

 

七、國土復育促進地區 

劃定區位

及範圍建

議 

 是否提出國土復育促進地

區劃定區位及範圍建議？ 

□是 

□否 

□是 

□否 

 

八、應辦事項及實施機關 

應辦事項 1-1 是否提出中央相關目的事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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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主管機關協助事項？ □否 □否 

1-2 是否提出府內相關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應辦及配合事

項？ 

□是 

□否 

□是 

□否 

 

1-3 是否提出各該直轄市、縣

(市)國土計畫主管機關後

續辦理事項？ 

□是 

□否 

□是 

□否 

 

1-4 是否提出都市計畫主管機

關應辦及配合事項？ 

□是 

□否 

□是 

□否 

 

九、技術報告書 

1.應表明事

項檢核表 

1-1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

畫基本資料摘要表 

□是 

□否 

□是 

□否 

 

1-2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

畫應表明事項檢核表 

□是 

□否 

□是 

□否 

 

2.辦理程序

相關文件 

 是否載明國土計畫審核摘

要表？ 

□是 

□否 

□是 

□否 

 

3.會議紀錄  是否載明各重要會議之會

議紀錄？ 

□是 

□否 

□是 

□否 

 

4.民眾意見

彙整及處

理 

 是否說明民眾意見彙整及

處理方式或參採情形？ 

□是 

□否 

□是 

□否 

 

 

擬辦：依研商結論納入本手冊，並請直轄市、縣（市）政府

配合辦理。 


	inforprt@cpami.gov.tw_20190114_155919.pdf
	1080128_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規劃作業第32次研商會議_手冊重要議題研商_議程_發文附件.pdf



